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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团联〔2023〕8 号

共 青 团 重 庆 市 潼 南 区 委 员 会
重 庆 市 潼 南 区 教 育 委 员 会
中国少年先锋队重庆市潼南区工作委员会
关于开展 2023 年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三星章

争章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各学校少工委：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

见》，落实《重庆市贯彻落实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

队工作的意见〉的具体措施》（渝委办发〔2021〕22号），持续深

化少先队改革，根据团市委、市少工委安排部署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决定开展2023年重庆市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三星章评选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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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，请各学校少工委认真抓好落实。

一、争章章目

1.“红领巾奖章”个人三星章

2.“红领巾奖章”集体三星章

二、征章条件

（一）“红领巾奖章”个人三星章

1. 全区 6—14周岁少先队员，须在近一年内获得过“红领巾

奖章”个人二星章。（去年 11月份至今年 5 月份获得二星章的少

先队员皆可参加）

2. 热爱中国共产党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教导和

希望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、共产主义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

育，传承红色基因。主动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从小坚

定理想信念，逐步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

同理想。

3. 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热爱集体。积极学习了解国家发展

的成就，了解国防知识，接受民族团结教育。树立良好的公民道

德和法治意识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，始

终坚持爱国和爱党、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。

4. 热爱少先队组织。正确使用少先队标志礼仪，维护红领巾

等少先队标志标识的政治性、严肃性。爱劳动，勤思考，勤俭节

约，艰苦朴素。勤奋学习知识，锻炼强健体魄，从小学先锋、长

大做先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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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积极参加少先队活动。坚持参加“红领巾爱学习”“六一”

“十一三”等网上主题队课学习。积极参与“红领巾讲解员”“红

领巾小小志愿者” 等少先队实践体验活动。常态化参与校外实践

教育基地打卡寻访活动。

（二）“红领巾奖章”集体三星章

1. 少先队大队

（1）思想建设好。聚焦主责主业，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做

得好，组织教育、自主教育、实践教育有实效。采取多种形式认

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，

积极开展“争做新时代好队员”“红领巾心向党”“请党放心 强国

有我”等主题活动，“红领巾爱学习”“六一”“十一三”等网上主

题队课参学率达 100％。

（2）组织建设好。学校少工委和大、中、小队组织健全，按

时召开学校少代会，学校少工委定期研究少先队工作。落实分批

入队，规范开展入队、初中建队等仪式教育。常态化开展每周 1

课时少先队活动，队员自主性锻炼充分、创造性发挥好。少先队

队室、红领巾广播站等少先队阵地建设规范、利用率高。

（3）队伍建设好。大、中队辅导员和校外辅导员队伍配备整

齐，大队辅导员须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，原则上中队辅导员队

伍是党员或团员比例不低于 50%。积极推动校外少先队辅导员队

伍建设。积极组织少先队辅导员学习培训、工作研讨等。辅导员

队伍履职能力较强，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。强化小小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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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志愿者队伍建设并把少先队社会实践纳入争章体系。

（4）基础工作好。重视“红领巾奖章”争章活动，统一制定

争章计划，少先队集体、少先队员全面规范开展基础章和一星章

争章工作，在近一年内获得过“红领巾奖章”集体二星章。

2. 少先队中队

（1）思想建设好。聚焦主责主业，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做

得好，组织教育、自主教育、实践教育有实效。采取多种形式认

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，积极

开展“争做新时代好队员”“红领巾心向党”“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”

等主题活动，“红领巾爱学习”“六一”“十一三”等网上主题队课

参学率达 100％。

（2）组织建设好。中队辅导员原则上须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

员，中队聘请校外少先队辅导员不少于 1 名。中、小队组织健全，

落实分批入队，认真开展每周 1 课时少先队活动，少先队员自主

性发挥好。定期开展少先队小骨干轮换，小骨干带头作用发挥好，

少先队中队集体精神面貌积极向上。

（3）活动建设好。积极参加各级少工委组织的少先队活动，

坚持创新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队实践活动。坚持引导少先队员阅

读学习队报队刊，中队角等活动阵地建设好，少先队阵地利用率

高。

（4）基础工作好。中队全面规范开展“红领巾奖章”争章活

动。基础章争章活动覆盖全体少先队员，星级章争章工作规范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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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，少先队员参与争章活动积极性高，在近一年内获得过“红领

巾奖章”集体二星章。

三、争章流程

（一）学校推荐

“红领巾奖章”三星章评选数量遵循“获章比例不超过具有

参评资格人数（集体数）的 20%”的原则，各学校少工委结合近

一年内二星章评选结果，按照 1:1.2的比例推荐“红领巾奖章”三

星章的候选人和候选集体，并将推荐结果同步进行公示（不少于

3 个工作日），于 5 月 12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 点前报送重庆市潼

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三星章推荐汇总表（见附件 1）至团区委学

少部邮箱。

（二）区级评定

区少工委组织有关方面专家，对各学校少工委推荐的个人及

集体进行差额评选，并将结果进行公示（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），公

示期满无异议后，统一制作通报文件。

（三）奖章颁发

区少工委办公室统一制作奖章并颁发，具体事宜将另行通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聚焦主责主业。各学校少工委要聚焦少先队政治启蒙

和价值观塑造主责主业，严格按照“红领巾奖章”实施办法，通

过各级“红领巾奖章”争章活动开展，引导少先队员在追求一个

个小目标的过程中，从小培养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中国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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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党的朴素情感。

（二）注重面向全体。星级章是“红领巾奖章”的荣誉进阶

章，以教育引导更多少先队员和少先队集体积极追求进步为主要

评选目标。“红领巾奖章”评选要充分考虑学生个体差异，多元化

评价少先队员的成长和进步，推荐候选人和候选集体要有留守儿

童、困境儿童、特殊教育儿童等少先队员代表。

（三）加强结果运用。各学校少工委要积极推动将少先队员

参与争章情况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，将争章结果作为

少年儿童入队、少先队员入团激励、岗位激励、实践激励、荣誉

激励的重要参考。将少先队员与少先队集体的争章活动开展情况

与少先队评选表彰相衔接，各级优秀少先队员、少先队集体、少

先队辅导员原则上须从对应的“红领巾奖章”星级章获得者（集

体）中推荐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本次三星章评选采用二星章提交的推荐表及佐证材料，

无需再单独提交材料，如去年获得二星章的个人或集体有新增加

的获奖、重要事迹可自愿填报，汇总表按要求填写即可。

（二）一至九年级全体非团员学生都要参与“红领巾奖章”

争章。其中小学一、二年级未入队的学生参与基础章争章，初中

八、九年级非团员学生可以参与基础章、星级章争章活动。

（三）学校在上报评章学生时务必注意团员学生不参与评章，

区少工委办公室也将对八、九年级申报一二三星章获章学生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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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团员学生身份核查。

（四）“红领巾奖章”三星章由学校少工委推荐，区少工委办

公室审核后报区少工委评定，经公示后颁发，并报市少工委备案。

原则上须在本地区最近一年内“红领巾奖章”二星章获得个人（集

体）中产生，获章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具有参评资格人数（集体数）

的 20%。

联 系 人 ： 张 玲 ； 联 系 电 话 ： 44558366 ； 邮 箱 ：

752347742@qq.com

附件：

1.重庆市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个人三星章推荐表

2.重庆市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集体三星章推荐表

3.重庆市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个人三星章推荐汇总表

4.重庆市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集体三星章推荐汇总表

共青团重庆市潼南区委员会 重庆市潼南区教育委员会

中国少年先锋队重庆市潼南区工作委员会

2023 年 5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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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个人三星章
推荐表

姓名 xx 性别 男/女 出生年月 2001.05

两寸免冠照片

（佩戴红领巾）

民族 xx 族 籍贯
重庆
渝中 队内职务

所在学校及

中队 如：XX 区（县）XX 小学三（1）中队

“红领巾奖

章”争章情况

1. XX 年 XX 月 由 xx 单位颁发 XX 学校一星章

2. XX 年 XX 月 由 xx 单位颁发 XX 区（县）二星

章……

事迹简介
（500 字以内含获奖情况，可另附纸。奖励名称需填写全称并注明

获奖时间、颁授单位全称）

推荐理由 （300 字以内，由学校少工委填写）

学校少工委

意见

1.是否获得一星章：

是： 否：
2.是否推荐：

是： 否：
区县少工委

意见

1.是否获得二、三星章：

是： 否：
2.是否推荐：

是： 否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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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集体三星章
推荐表

单位名称
例：XX 区（县）XX 小学三（1）中队

XX 区（县）XX 学校少先队大队

申报类别 大队/中队
队员人数

（人）
例：50

辅导员

姓名
xx 政治面貌

中共党员/

共青团员等

联系电

话
13000000000

通讯地址 xx 省（市）xx 区（县）xx 街道（乡镇）xx 社区（村）xx 号

事迹简介
（800 字以内含获奖情况，可另附纸。奖励名称需填写全称并注明

获奖时间、颁授单位全称）

推荐理由 （300 字以内，由学校少工委填写）

学校少工委

意见

1.是否获得一星章：

是： 否：
2.是否推荐：

是： 否：
区县少工委

意见

1.是否获得二、三星章：

是： 否：
2.是否推荐：

是： 否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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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重庆市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个人三星章推荐汇总表

区县
序
号

姓名
性
别

民族
出生
年月
（岁）

所在学校中

队及职务
推荐理由

获奖情况
（3-4项）

xx 区

1 张三
男/
女

xx 族
xxxx.xx

（xx 岁）

XX 区（县）XX
小学三（1）中

队 职务

100 字以内

奖励名称需填写全称并

注明获奖时间、颁授单位

全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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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重庆市潼南区“红领巾奖章”集体三星章推荐汇总表

区县 序号 大队/中队名称
队员
人数

辅导员姓名
及联系方式

推荐理由
获奖情况（3-4

项）

xx 区

1
XX 区（县）XX 小学

三（1）中队
例：50

xx
10000000000

100 字以内

奖励名称需填写全称

并注明获奖时间、颁授

单位全称

2
XX 区（县）XX 学校

少先队大队
例：50

xx
10000000000

100 字以内

奖励名称需填写全称

并注明获奖时间、颁授

单位全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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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二）一至九年级全体非团员学生都要参与“红领巾奖章”争章。其中小学一、二年级未入队的学生参与基础章争

